
　 　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２４　　　

黑格尔的官僚制理论与马克思的批判＊

汪行福

［关键词］　 黑格尔；马克思；官僚主义；市民社会；国家

［摘　要］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与马克思政治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分歧。黑格尔认为，行政

权是现代国家的核心，行政官员代表着最先进的文化教养和法治意识。合理组织的官僚体系

起着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沟通和桥梁作用，是社会普遍利益和公共自由的实现条件。马克思

完全拒绝黑格尔的观点。在他看来，国家的存在就是社会处在分裂和对抗状态的表现，一切通

过国家和官僚制中介的社会都是不合理的社会。官僚制本身具有行会性质，官僚统治依赖的

不是知识和能力，而是依赖权威与秘密，并不代表着独立于市民社会的普遍利益，只有直接民

主制才是唯一符合人的本性的政治组织形式。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各有其价值和不足。从

人类的经验看，行政权力及其官僚制组织形式本身既非万恶之源，也非灵丹妙药。官僚制不会

简单地被取消，但可以通过社会自治和政治民主而被驯服和限制。
［作者简介］　汪行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个未完成的任务”

现代性话语在德国古典哲学传统那里经历了

两次重大转化。一是康德引入新的道德概念，提

供了一种以自我决定为中心的人类解放理想。二

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它的批判和扬弃，把这一规

范理想引向历史和社会现实。康德把人格和意志

的自由理解为人的实践理性的能力和要求，赋予

了个人自由以新的内涵，超越了启蒙运动的功利

主义和 幸 福 论 伦 理 学。康 德 的 实 践 理 性 批 判 表

明，自律伦理学是唯一与现代世界相符的伦理学，
现代性的基本问题是自由问题，而自由的本质就

是意志的自我决定。黑格尔与马克思并不否定康

德的自我和人类解放的理想，但他们从康德式超

验的、“与世无涉”的自由概念转向到以人的社会

性本质实现为核心的自由概念。这一转变可视为

从对自由的先验语义学解释过渡到对它的经验语

用学解释。前者关注自由的本质及其形而上学基

础，后者关注自由的现实效应及其实现条件。
黑格尔认为，自由意味着在他者中保持自己，

马克思也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真

正的社会性的实现。黑格尔与马克思思想都属于

“后康德”思想运动。这一思想运动有三个核心主

题：一是挑战康德式纯粹形式的自我决定的自由

概念；二是批判康德的自我反思的自我决定方式；
三是强调“规范的社会性”。“规范的社会性”在这

里意味着，必须“认识到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实践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复杂现代性与中国发展之道”（项目号：１５ＺＤＢ０１３）的阶段性成果。



　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２５　　　

安排不能指向某种超越我们行动的基础和权威，
也不能指向自我决定的单个人的行动，而是来自

从协调这 些 个 人 行 动 的 斗 争 中 出 现 的 交 往 与 承

认。”［１］（Ｐ３７）正如黑格尔所强调，自由作为绝对的理

念不是处在遥远的彼岸，而是完全处在现实之中。
马克思也强调，共产主义不是超越的理想，而是现

实的历史过程。
关于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思想联 系，以 往

人们更多地 关 注 黑 格 尔 的《逻 辑 学》与 马 克 思 的

《资本论》在方法论上的联系。在这个问题上，从

列宁到阿尔都塞都有著名的论述，并且今天仍然

是许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之一。近年来，黑格尔

与马克思关系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热点，它更关注

黑格尔的法哲学与马克思的社会政治思想之间的

实质性联系。［２］众所周知，青年马克思曾致力于黑

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留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

部残篇，但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个主题并不限

于这个文本。
范·莱文（Ａｒｅｎｄ　Ｔｈ．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提出，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一生所从事的工作，
不仅《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个文本，而且他的其

他文本都可视为与黑格尔的争辩。马克思的《林

木盗窃法的辩论》可视为对《法哲学原理》中财产

权观点的批判，《论离婚法草案》针对的是《法哲学

原理》的家庭篇，《论犹太人问题》涉及到《法哲学

原理》国家篇中的法治问题，为纽约《每日论坛报》
所写的系列文章涉及到《法哲学原理》中的国际法

部分，而《资本论》则是对《法哲学原理》中市民社

会理论的系统回应。但由于马克思的批判散落在

各个时期、出于各种目的而写的文本之中，还没有

一个完整的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还没有完成①。
罗伯特·法恩（Ｒｏｂｅｒｔ　Ｆｉｎｅ）在《一个未完成

的方案：马克 思 对 黑 格 尔?法 哲 学?的 批 判》中 认

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虽然在理论范式上存在

着差别，但他们的理论具有互补性。为此他建议：
“一个更 具 生 产 性 的 选 项 是 把《法 哲 学》与《资 本

论》视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的’和‘物质的’

因素的互补的批判：一个针对主体拜物教，一个针

对客体拜 物 教。”［３］（Ｐ１０５）具 体 来 说，黑 格 尔 理 论 涉

及的是现代社会法权（ｒｉｇｈｔ）形式，关心的是主体

在现时代所采取的各种形式（法权、人格、所有权、
契约、犯法、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和国际法

等等）；马克思理论涉及的现代社会的价值形式，
关心的是 现 代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中 客 体 采 取 的 形 式

（价值、交换价值、货币、资本、利润、地租、利息等

等）。“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

的对立，而在于黑格尔针对的是现代性的观念形

式与马克 思 所 针 对 的 是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的 物 质 形

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形式的批判补充

了黑格尔对法权形式的原初分析。当我们把这些

文本放在一起而不是分开读时，我们就同时通达

了现代性的主观形式与客观形式，构成了一个比

它们在各自分离状态所能提供的更总体化的现代

性形象。”［３］（Ｐ１１８）在 罗 伯 特·法 恩 看 来，我 们 更 应

该关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同一性，而不是他

们的对立和差异，因为这种同一性可以帮助我们

更全面地认识现代世界中主体与客体、人与物、自
由与 决 定 性、政 治 与 经 济、法 权 与 价 值 的 二 律 背

反。他认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论分别从不同

的视角对现代性进行了诊断和批判，揭示了“政治

情形下的自由意志幻想与经济情形下的决定论幻

想。每个领域都产生了统治的抽象形式：在一种

情况下是道德、家庭、法律和国家，在另一种情况

下是市场、金钱与货币。黑格尔关心的是法权体

制的病症：人 格 化、主 观 主 义 和 主 体 崇 拜（ｆｅｔｉｓｈ－
ｉｓｍ）。马克思关心的是克服资本主义的病症：物

化和商品拜物教。这些关切并不相互排斥。如果

我们把它们拉到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现代的成

就包含着这些分裂和对立与政治自由和经济决定

之间不断拉开的鸿沟”。［３］（Ｐ１１９）

马克思的理论与黑格尔的《法哲学》之间有许

多接触点，在这些接触点上，他们之间既有肯定性

的联系，也有对抗和对立。就自由既不在于抽象

的选择可能性，也不是康德意义上的抽象意志的

① Ａｒｅｎｄ　Ｔｈ．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Ｇｕｉｌｄ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Ｌ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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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决定，而在于人的潜能和社会本质的对象化

实践而言，马克思与黑格尔肯定是一致的；就市民

社会和交换本质上是原子式个人主义关系并认定

这种主体性是理性和自我的片面化而言，马克思

与黑格尔一定可以找到共同的语言。但是，就他

们的哲学基本立场、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认

识以及现代性方案而言，他们的观点肯定是对立

的。把《法哲学》与马克思文本之间可能的争论点

（ｉｓｓｕｅ－ｐｏｉｎｔ）一一敞开并加以系统研究是很有意

义的，但超出本文的范围。本文将涉及黑格尔的

官僚制思想以及马克思对它的批判。之所以要讨

论这个问题，一是官僚制问题在马克思对黑格尔

的批判中很少被主题化，得到系统的处理；二是官

僚制是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不

同看法展现了两个不同思想立场和思想取向。

二、黑格尔的官僚制理论

我们知道，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理论最 核 心 的

内容是分权和制衡理论。三权分立思想最早由洛

克在《政府论》中创立，后被孟德斯鸠加以完善，形
成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权威版本。但

是，这一权威版本被黑格尔所拒绝。在他看来，国
家本质是一个理性的整体，而三权分立模式本质

上是知性的国家学说，它不仅对国家权力做了机

械区分，而且把不同的权力对立起来。黑格尔说：
“国家是有机体，就是说，它是理念向它的各种不

同方面的发展。这些不同方面所以就是各种不同

的权力及其职能和活动领域，通过它们，普遍物不

断地、以必然的方式产生自己，又因为这一普遍物

正 以 自 己 的 生 产 活 动 的 前 提，所 以 也 就 保 存 自

己。”［４］（Ｐ３９７）在这个 意 义 上，对 国 家 的 认 识 必 须 运

用理性的方法。黑格尔承认，国家权力的划分是

其重要规定性之一，是“公共自由的保障”。［４］（Ｐ４１２）

经典的自由主义以知性的方式来理解三权分立，
认为权力之间应该相互否定和制衡，“殊不知唯有

概念在本身中的自我规定而不是任何其他的目的

和功利，才是各种不同权力的绝对渊源，而且正因

为如此，国家组织自身才是理性的东西和永恒理

性的图像”。［４］（Ｐ４１２）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反复强调，法哲学

的基础是逻辑学。国家作为一个理念包含着三个

环节，即普遍性、特殊性和单一性，但是，古典的三

权分立观点并不符合国家的理念。黑格尔说：“如
果人们惯于谈论三权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的话，那末其中第一种相当于普遍性，第二种相当

于特殊性，但司法不是概念的第三个环节，因为概

念固有单一性是存在于这些领域之外的。”［４］（Ｐ２８６）

黑格尔自己把国家权力分为：“ａ）立法权，即规定

和确立普遍 物 的 权 力；ｂ）行 政 权，即 使 各 个 特 殊

领域和个别事件从属于普遍物的权力；ｃ）君主权，
即作为意志最后决断的主体性权力，它把被分开

的权力综合于个体的统一，因而这种统一性就是

整体即君主立宪制的顶峰和起点。”［４］（Ｐ４１４）这样国

家理念的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三个环节达到

了统一。
黑格尔心仪的国家既不是传统君主 制，也 不

是现代民主制，而是以官僚制为核心的君主立宪

制。在这里，虽然王权形式上处在国家结构的形

式上的顶峰，但国王的权力只限于对议会的法令

和官僚的建议做形式上的认可。在黑格尔的国家

中，真正的核心既不是立法权，也不是王权，而是

行政权。在这里，行政权既包括自由主义国家概

念中的“审判权”，还包括了几乎囊括所有行政事

务的“警察权”。就此而言，司法权和行政权从属

于同一权力部门。与此同时，黑格尔还强调，立法

权与行政权也并非完全分离的。“如果有人（法国

人———引者注）象制宪会议所做的那样，要把政府

成员从立法机构中排除出去，这就属于对国家的

错误看法。在英国，内阁大臣必须是国会议员，而
这是正确的，因为参加政府的人员就应该同立法

权相关联 而 不 是 相 对 立。”［４］（Ｐ４４２）因 为 在 议 会 中，
大臣作为议员可以提高立法的质量和针对性。总

而言 之，在 黑 格 尔 这 里，行 政 权 是 国 家 的 核 心 环

节，“行政权具体地了解和整体地概观它的各个方

面以及各 个 方 面 之 中 变 得 稳 固 的 现 实 的 基 本 原

则，尤其是 了 解 国 家 权 力 的 需 要”，［４］（Ｐ４４２）而 官 僚

制则是国家理念中的具体普遍性的代表。
黑格尔为之辩护的官僚制是现代官 僚 制，这

一官僚制的特征通过韦伯被人们所熟知。“正如



　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２７　　　

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官僚们在彼此有联系的工作

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工，这些工作被视为相关部

门无可推卸的职责。一整套经过分门别类的控制

及惩戒措施被制定为规章制度。工作依据能力来

分配，这种能力是通过正规的且客观的程序（如考

试）而发现的。在以等级制方式建立起来的权威

结构内，‘训练有素并支薪的’专家在普适、抽象、
界定分明的规则指导下工作，这些规则的存在避

免了针对个案再行颁布特别指令的必要性。……
典型的官僚是上级或通过竞争而任命的，不是由

选举产生的。”①总 的 来 说，韦 伯 的 理 论 重 视 的 是

现代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黑格尔的思想重点不

在这个方面，他更强调现代官僚制对公共自由和

利益实现的作用。黑格尔之所以赋予现代官僚制

以伦理合理性是因为在他看来，现代官僚制既超

越了传统等级的世袭特权，又体现现代社会转型

以及合理化的成就。
第一，黑格尔强调，国家官员 来 自 普 遍 等 级，

这一等级自在自为地追求社会的公共利益。在黑

格尔那里，市民社会始于原子式个人的交换，终于

等级和同业公会。等级是人的第二家庭，是国家

在市民社会的根（Ｗｕｒｚｅｌ）。按照生活来源、职业

特征和文化心态，市民社会成员分为实体性的或

直接性的等级（农业等级）、反思的或形式的等级

（工商业等级）和由知识分子和国家官员组成的普

遍等级。前两个等级是直接依赖于特定行业的生

产等级，后者不依赖于特定职业，它从国家税收中

获得稳定收入。这一特点非常重要。前两个等级

由于其谋生方式注定只能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
而后者由于依赖国家获得收入，因而只能通过促

进公共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第二，普遍等级是最有教养的等级，具有实现

普遍利益的能力。黑格尔认为，一个民族有教养

的知识分子和有法律意识的群众都集中于普遍等

级，而官员又是从普遍等级中来的，因而“国家的

意识和最前沿的教养就存在于国家官吏所隶属的

中间阶级。因此，中间等级也就构成了国家在合

法性和智识方面的基础支柱”。［４］（Ｐ４３９）这就保证了

国家管理者具有其他社会成员所不具有的道德和

文化上的优越性。
第三，现代官僚制的征募、选拔和考核模式保

证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黑格尔指出，行政事务

具有客观的性质，就其本性而言，需要特定的个人

来承担。但是，行政事务与其承担者之间没有任

何直接的天然联系，个人能否担任公职并不是由

其自然人格和出生决定的，而是由客观因素，即知

识和才能决定的。“国家的效力是同个体相联系

的；但他们之所以有权操持国家事务，不是凭借他

们的自然方式，而是根据他们的客观特质。能力、
才干、性格都属于个体的特殊事务：个体必须受过

教育并朝向某一特殊职能教化。所以，官职既不

能出卖也 不 能 继 承。”［４］（Ｐ４２０）黑 格 尔 强 调，在 现 代

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普遍

等级，也具有平等的机会成为官员，但一个人能否

成为官员不取决于个人的特殊性，而是他们是否

拥有与官职相适应的能力和品质。
第四，现代 官 僚 制 不 是 任 性 的，而 是 受 监 督

的。在黑格尔那里，一个发育成熟的现代社会，政
府或行政权不是面对原子式的、无机的个体，而是

面对各种等级和同业公会等自治组织。行政机构

之所以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起中介作用，其社

会学的前提是，市民社会的自治团体、同业公会已

经预先把原子式个体转变成特定等级和同业公会

的成员。同业公会作为国家在市民社会中的根，作
为个人与国家的中间环节，既缓和了市民社会的非

伦理性，又起到限制行政权滥用的作用。在政府监

督问题上，黑格尔是务实的，他为官僚制设置了内

部和外部双重监督机制：“国家和被治者之免受主

管机关及其官吏方面滥用职权之危害的保障，一方

面直接处在主管机关及其官吏的等级制和负责（问
责）机制中，另一方面处在自治团体、同业公会的权

能中，因为这种权能自为地防止官吏在其担负的职

权中夹杂主观任性，并以自下的监督补足自上的监

督无法顾及每一个细小行为的缺陷”。［４］（Ｐ４３７－４３８）

① Ｐ．Ｋ．Ｍｅｒｔ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引自［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

主义的官僚理论》，第２１８页，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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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行政权是国家与市民社会沟通 的 桥 梁

和纽带。在黑格尔看来，官僚制处在市民社会与

国王之间，起了沟通和桥梁的作用，在国家体系中

占有核心地位。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具有双

重性：一方面，个人出于私利目的而从事的交换活

动自在地就包含着社会的普遍利益，就此而言，市
民社会类似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另一方面，在
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目的，把别人当

作手段，其结果是社会成了你死我活斗争的战场，
因而又具有霍布斯式自然状态的特征。为了让市

民社会中个人的特殊权利发挥作用，又把它纳入

到国家普遍的和整体的利益之中，黑格尔诉诸行

政权：“在这些特殊权利中固守普遍的国家利益与

法制，又把这些特殊权利归于它们，这需要行政权

的全权代表、行政的国家官吏和更高的咨议机关

（这些机关以委员会的建制组成）来照管，而这些

机构 中 的 最 上 层 与 直 接 接 触 君 主 的 顶 层 合

流。”［４］（Ｐ４３３）在这个 意 义 上，行 政 权 构 成 市 民 社 会

与君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这种组织形式的优势

是，它既不让社会陷入个人专断状态，也避免了群

龙无首的无法无天状态。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黑格尔对官 僚 制 的

思考是系统和全面的，既强调现代官僚制具有追

求公共利益的内在动力，也肯定它具有调节不同

利益和实现公共利益的能力。但就马克思看来，
黑格尔的思想更多的是对现实制度的辩护，而不

是对理性国家的内在条件的解释。

三、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

对马克思来说，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 判 具 有

核心意义。一方面，“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

唯一与 正 式 的 当 代 现 实 保 持 在 同 等 水 平 上［ａｌ
ｐａｒｉ］的德国历史。因此，德国人民必须把自己这

种梦想的历史一并归入自己的现存制度，不仅批

判这种现存制度，而且同时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

抽象继续。”［５］（Ｐ９）在这个意义上，对法哲学的批判

也是对德国现实的批判。另一方面，“德国的国家

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 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
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对这种哲学的批判既是对

现代国家以及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

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 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 的

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而这种意识的最主要、最普

遍、上 升 为 科 学 的 表 现 正 是 思 辨 的 法 哲 学 本

身。”［５］（Ｐ１０）在这个意义上，对德国现实的批判也要

对法哲学进行批判。因此，意识形态批判与现实

批判相结合的方法成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的基本方法。
黑格尔的法哲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前提是理性

与现实的同一。他说：“自从法律、公共道德和宗

教中被公开表述并被熟知以来，关于它们的真理

就存在了。”［４］（Ｐ３）因此，哲学不能在自己的观念中

虚构出关于法律和国家的真理，它的任务是把现

实中已经存在的真理带给意识。但马克思的看法

不同，在他看来，“现代德国制度是时代错乱，它公

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

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

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

对象一样。”［５］（Ｐ７、６）在 这 里，哲 学 的 任 务 不 是 为 了

揭示现实中的真理，而是揭露现实中的错误，不是

为了理解现实，而是为了超越现实。
基于上述判断，马克思一开始就站在 一 个 完

全不同的立场之上。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是客观

精神发展的顶峰、枢纽和中心，“在这个中心，自由

赋予 人 自 己 以 客 观 性，维 护 自 身，以 享 有 自 身 为

生。”黑格尔明确指出：“国家就是自由的实现……
人只有在 国 家 中 才 有 他 成 为 理 性 存 在 者 的 立 脚

点”，“最好的、最完善的国家是最大的自由占支配

地位 的 国 家，因 为 这 样 的 国 家 是 自 由 的 实

现”。［６］（Ｐ７０、７３）但马克思始终是一个非国家主义者，
即便无产阶级专政在他那里也仅仅具有策略和工

具意义，从未视作黑格尔式的客观自由的自在自

为的实现。列菲伏尔指出，马克思的思想在根本

意义上是反国家的，“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坚持

人的本质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在他那里，对
国家的批判不仅仅是对某种国家形式的批判，而

是对一切国家形式的批判。“正是国家的存在预

设了，人们在不知道原因和途径的情况下创造自

己的历史，国家的存在意味着社会中意识、合理性

和组织的某种匮乏。”［７］（Ｐ８８）因此，马克思把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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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核心内涵界定为国家的消亡。
与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分化视为

现代社会基本特征不同，马克思强调，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

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

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
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

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

人进 行 活 动，把 他 人 看 做 工 具，把 自 己 也 降 为 工

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５］（Ｐ３０）市民社会和国

家的分离本质上是一种悖论状态，“在这里，即在

人把自己并把别人看做是现实的个人的地方，人

是一种不真实的现象。相反，在国家中，即在人被

看做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

的成 员：在 这 里，他 被 剥 夺 了 自 己 现 实 的 个 人 生

活，却充满了 非 现 实 的 普 遍 性。”［５］（Ｐ３１）换 言 之，在

现代国家中，普遍性与现实性是分裂的，现实的东

西是非普遍的，而普遍的东西却是非现实的。马

克思明 确 指 出，人 的 政 治 解 放（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不

等于人的社会解放（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而人的社会解放

首先就是要消除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分离，让

社会 力 量 直 接 成 为 政 治 力 量，由 人 民 直 接 统 治。
从这一立场出发，青年马克思把直接民主制作为

他的现代性方案。“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

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

国家 的 人 民；在 民 主 制 中 则 是 人 民 的 国 家 制 度。
民 主 制 是 国 家 制 度 一 切 形 式 的 猜 破 了 的 哑 谜。
在这里，国家制度 不 仅 就 其 本 质 说 来 是 自 在 的，
而且就其 存 在、就 其 现 实 性 说 来 也 日 益 趋 向 于

自己的现 实 的 基 础、现 实 的 人、现 实 的 人 民，并

确定为人民自己 的 事 情。国 家 制 度 在 这 里 表 现

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８］（Ｐ２８１）

杰瑞·穆勒正确地指出：“黑格尔声称现代国

家既可以满足个人追求特定兴趣的愿望———作为

市民社会的一员，也可以通过建立代 表 机 制———
议会制———为个人提供一种更广泛地参与国家事

务的意识。但最终，在黑格尔的方案中，仅仅行政

事务才被明确地致力于为大众服务。从自身经验

出 发，马 克 思 认 为 这 样 的 观 点 是 绝 对 无 法 实 现

的。”［９］（Ｐ２２０）从早年 的 记 者 生 涯 中，马 克 思 已 经 意

识到，代表制议会不代表公众的利益，官僚机构亦

非公众利益的工具，相反，资产阶级的议会和官员

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总是想方设法设计出各种制

度使自己远离批评。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立

场是暧昧的：“黑格尔既然是法哲学家，而且又发

展了国家的类概念，就不应该以现存的东西的尺

度来衡量理念，而应该以理念的尺度来衡量现存

的东西。”［８］（Ｐ３１２）大 致 来 说，马 克 思 拒 斥 黑 格 尔 的

法哲学有三个基本理由：德国的落后现实注定了

黑格尔法哲学是保守的，只具有作为批判标本的

意义；市民社会的内在分裂和矛盾注定使现代国

家及其官僚机构无法成为普遍利益的实现条件；
一切现代国家，包括黑格尔的国家都是社会内在

矛盾和分裂的表现，只有直接民主制才是唯一可

以设想的人类政治组织形式。上述规定了马克思

的批判方向，使他对黑格尔的学说持全面否定的

态度。
曼德尔指出：“马 克 思 恩 格 斯 没 能 有 制 订 出

系统的官 僚 理 论，但 是 在 其 著 述 中 留 下 了 多 方

面的分析。”［１０］（Ｐ２１８）但 马 克 思 对 黑 格 尔 官 僚 制 思

想的批判却是系统和全面的。
第一，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在对官僚制的辩护

中混淆了规范与现实。黑格尔把行政权定义为与

市民社会的特殊物有关的并通过这些特殊物来实

现普遍利益的活动，但在马克思看来，这无论如何

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定，“他还是没有以此证明行

政权 超 过 一 般 国 家 公 民 的 职 能、规 定”。［８］（Ｐ２９５）马

克思认定，“黑格尔关于‘行政权，所讲的一切都不

配称为哲学的分析”，［８］（Ｐ２９８）其中部分内容是对现

行官僚制的经验性描述，部分内容是对官僚制概

念的思辨解释，在这里，规范与经验混为一谈。
第二，马克思认为，官僚制就其本质与黑格尔

唯心论一样是一种唯灵论。马克思说：“如果说，
官僚机构一方面是粗劣的唯物主义的体现，那么，
另一方面它也暴露了它那同样粗劣的唯灵论：它

想 创 造 一 切，就 是 说，它 把 意 志 推 崇 为ｃａｕｓａ
ｐｒｉｍａ［始因］，因为它的存在只表现在活动 中，而

它活动的内容又是从外面取得的。……对官僚说

来，世界不 过 是 他 活 动 的 对 象 而 已。”［８］（Ｐ３０３）就 此

而言，“官僚机构是和实在的国家并列的虚假的国



　 　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３０　　　

家，它是国家的唯灵论”。［８］（Ｐ３０２）

第三，官僚制不仅是粗劣的唯灵论，同样是粗

劣的唯物主义，即一种墨守成规的机械唯物主义

和自私自利的物质主义。黑格尔认为，政府成员

和国家官员代表着民众中最有文化教养、才智和

法律意识的等级，因而能够很好地发挥其社会中

介和协调作用。但马克思认为，官僚机构与同业

公会一样是特殊的利益集团，“同业公会是官僚机

构的唯物主义，而官僚机构则是同业公会的 唯灵

论”。前者是“市民社会的国家”，后者是“国家的

市民社会”。［８］（Ｐ３００）因 此，官 僚 制 并 不 具 有 独 立 于

市民社会特殊利益的超越性，相反，“就单个的官

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

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８］（Ｐ３０２）就此而言，
黑格尔赋予它的公正假象是一相情愿。

第四，官僚等级制不仅是无批判的权威主义，
而且是装腔作势的形式主义，完全不可能起到黑

格尔赋予它的作用。在黑格尔那里，官僚制的基

础是客观知识，是关于普遍物及其与特殊利益相

联系的科学；而在马克思看来，“对官僚来说，真正

的科学是没有内容的，正如现实的生活是毫无生

气的一样，因为他把这种虚假的知识和这种虚假

的生活当作真正的本质”。［８］（Ｐ３０３）

马克思对官僚制的权力逻辑做了多方面的批

判，这 些 批 判 在 今 天 看 来 仍 然 有 它 的 现 实 意 义。
他认为，官僚制的基础是等级制，而等级制的普遍

精神是秘密，官僚制具有行会性质，对内靠等级制

维持，对 外 靠 排 他 性 的 秘 密 维 持。在 此 意 义 上，
“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

方式。但在官僚界内部，唯灵论变成了粗劣的唯

物主义，变成了盲目服从的唯物主义，变成了对权

威的信赖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例行公事、成规、成

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８］（Ｐ３０２）官僚制本

质是一种知识等级制，而这种知识等级制就如教

会的教阶制一样是荒谬的，“‘考试’无非是共济会

的那一套，无非是从法律上确认政治知识是一种

特权而已”，“无非是官僚政治对知识的洗礼，是官

方对世俗知识变体为神圣知识的确认。”［８］（Ｐ３０７）马

克思还强调，官僚制总是形式主义的，“官僚精神

就是‘形式的国家精神’。因此，官僚机构把‘形式

的国家精神’或实际的 国家无精神变成了绝对命

令。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既

然官僚机构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变成了自己的

内容，所以它就处处同‘实在的’目的相冲突。因

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而把内容充

作形式的东西。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

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８］（Ｐ３０１－３０２）在这里曼德

尔对韦伯 的 批 评 可 以 用 于 马 克 思 对 黑 格 尔 的 批

评：“麦克斯·韦伯假设官僚的统治具有内在的合

理性，事实却并非如此。官僚统治意味着局部合

理 性 与 总 体 非 理 性 的 结 合。”［１０］（Ｐ２２０）在 马 克 思 这

里，如果市民社会是不合理的，缓和这种不合理市

民社会的官僚国家也不可能是完全合理的。
总而言之，马克思拒绝了黑格尔对现 代 官 僚

制的一切合法化辩护和美化，认为官僚制不过是

市民社会和国家分化在国家领域中出现的特殊机

构，这一机构对外排斥、对内压迫，它不仅不是人

类合理生活的积极条件，而且是现代社会的毒瘤

和寄生虫。

四、现代性语境下官僚制的再思考

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争论有着丰富的内容。大

体上，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黑格尔

和马克思的思想各有其特殊的背景，针对的是不

同时期的国家，因而我们需要看到他们思想差异

的现实背景。大致来说，黑格尔在理论上参照的

是法国大 革 命 后 的 德 国 资 产 阶 级 改 良 主 义 的 国

家。肖伊格尔斯指出，近代德国政治思想的主导

倾向是历史主义，它放弃了自然法的客观主义和

普遍主义知识论立场，强调任何价值都需要在民

族文化和特定历史脉络中理解。“这一传统的自

由派历史学家试图将自己的自由主义追溯到指引

著名行政官僚的改革精神。诸如斯坦因、洪堡、格
奈斯诺和沙恩霍斯特这样的人，试图通过法令自

上而下地创立一个有效率的现代化君主国，能够

动员整个民族的人力资源，并且愿意提供各种条

件，从而将个人自由、司法保护、大众在某种程度

上参与公共事务和对传统权力组织的尊重和协调

结合起来。他们在１８１３年精神中看到了１７８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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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更为合 理 的 德 国 替 代 物。”［１１］（Ｐ５）在 某 种 意

义上，黑格尔《法哲学》所参照的国家并非是马克

思所批判的落后反动的国家，而是受法国大革命

影响的、具有自由主义改革精神的国家。他的法

哲学是对这一德国版本的自由主义制度及其理念

的哲学解释。而马克思批判的国家是日益陷入保

守和专制的普鲁士国家，关于这一国家的落后性

和反动本质，马克思从来不吝啬自己的尖锐言辞。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德
国与欧洲其他现代国家并不处在同一个历史水平

上，“由于德国的形势，由于德国教育的立足点，最
后，由于自己本身的良好本能，不得不把现代政治

领域（它的长处我们不具备）的文明缺陷同旧制度

的野蛮缺陷结合在一起。”［５］（Ｐ１３）甚至到写作《资本

论》时期，马克思仍然认为：“在其他一切方面，我

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

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

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

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

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

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

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

人！”［１２］（Ｐ９）就此而 言，黑 格 尔 所 解 释 的 是 处 在 上

升时期的 资 产 阶 级 国 家，而 马 克 思 所 批 判 的 是

在德国落后状态 下 复 辟 和 倒 退 后 形 成 的 带 有 封

建专制 特 征 的 国 家。正 因 为 如 此，黑 格 尔 更 多

地看到国 家 的 进 步 和 理 性 的 方 面，而 马 克 思 则

更强调其非理性和专制的方面。
当然，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争论绝不限 于 对 德

国现实的不同解释，如果是那样，今天我们来讨论

他们的争论就没有太大的意思。马克思与黑格尔

争论的真正的焦点是国家与自由的关系，是对现

代国家本质的认识问题。对黑格尔来说，国家是

自由实现的终极条件，没有国家就没有真正意义

上的社会同一性，绝对精神就无法在尘世生活中

得到体现；而对马克思来说，不仅德国的旧制度，
而且一切现代国家都是人类的一种有缺陷状态。
因此，马克思说：“因为德国现状是旧制度（ａｎｃｉｅｎ
ｒéｇｉｍｅ）的公开的完成，而旧制度上是现代国家的

隐蔽的缺 陷”。［５］（Ｐ７）对 德 国 旧 制 度 及 其 理 论 上 的

表现———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也 是 对 现 代 国 家

的批判。
黑格尔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合理结构认识

不同。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作为家庭与国家

之间的中 介 和 特 殊 权 利 的 实 现 条 件 是 必 不 可 少

的，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市民社会，而市民

社会又无法摆脱利益的分化和冲突，因此需要国

家和行政权力的调节中介。而对马克思来说，资

产阶级市民社会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是需要克服

和消除的状态，即使黑格尔赋予行政权和官僚制

的使命得以实现，由它所调节的社会生活和政治

形式仍然处在不合理状态。正如列菲伏尔所指出

的，马 克 思 坚 持 人 的 本 质 不 是 政 治 的，而 是 社 会

的，只要个人和社会共同体之间存在着制度和政

治的中介，人类就处在不应有的异化状态。因此，
马克思重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绝非仅仅出于

对德国现实政治的关心，而是要确立一个与资产

阶级和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
第一，马克思同意卢梭的观点，人民的主权是

不能代表的，只要人民还通过国家形式来组织自

己，他们就被剥夺了自己原有的力量，陷入外在统

治之中。因此，马克思指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

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只有当现实的

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
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

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

身的‘固有的力量’是 社会 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

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

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

能完成。”［５］（Ｐ４６）在这 个 意 义 上，只 要 存 在 着 国 家、
存在着与 人 的 经 验 生 活 和 活 动 相 分 离 的 官 僚 机

构，人类的解放就没有完成。基于此，官僚制的合

理性和正 当 性 当 然 就 不 在 马 克 思 政 治 思 考 范 围

之内。
第二，马克思与黑格尔对普遍性有不 同 的 看

法。对黑格尔来说，自由作为客观精神的理念是

普遍的，但这种普遍性只有通过家庭、市民社会和

国家等制度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其中官僚的知识

和教养是普遍性精神和知识的最重要部分，官僚

机构在国家的普遍性与市民社会的特殊性之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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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作用，维护着社会的整体性，因而是具体普遍

性的代表。而对马克思来说，真正的普遍 者 不 是

黑格尔 意 义 上 的 官 员，而 是 劳 动 者：“那 些 从 资

本主义 身 上 一 无 所 获 的 人———无 产 阶 级———才

是解决答 案”。［９］（Ｐ２４４）在 这 里 既 可 看 到 马 克 思 与

黑格 尔 思 想 的 相 似 性，也 可 看 到 他 们 的 对 立。
“如果说 马 克 思 把 自 身 利 益 即 社 会 整 体 利 益 的

‘社会阶层’，即黑格尔所 说 的‘公 共 服 务’，替 换

成了无产阶级概 念 的 话，那 么，他 们 仍 然 保 留 了

黑格尔的 推 论，即 需 要 知 识 分 子 扮 演 普 遍 阶 级

辅导者的角色。”［９］（Ｐ２４４）

第三，对黑 格 尔 来 说，一 个 社 会 无 论 如 何 发

展，其职能、能力和知识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有

必要把社 会 优 秀 成 员 变 成 官 员 以 建 立 合 理 的 国

家，而对马克思来说，合理的社会在于把官员的能

力变 成 所 有 人 的 能 力，以 实 现 人 民 的 自 我 管 理。
针对黑格尔主张在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上必须机会

平等，马克思的回应是：“在真正的国家中，问题不

在于每个市民是否有可能献身于作为特殊等级的

普遍阶级，而在于这一等级是否有能力成为真正

普遍的等 级，即 成 为 一 切 市 民 的 地 位”。［８］（Ｐ３０７）关

于个人的特殊利益与社会普遍利益的关系，马克

思强调，“只有普遍利益在 实际上 而不只是（像黑

格尔所想像的那样）在思想上、在抽象概念中成为

特殊利益，才能铲除官僚政治；而这又只有在特殊

利益在实际上成了普遍利益时才有可能。”［８］（Ｐ３０３）

黑格尔心目中的合理国家是精英领导的国家，而

马克思展望的社会是社会成员自我组织的社会，
与这一社会状态相适应，其组织形式不是官僚制，
而是直接民主制，一种国家的非国家，或非国家的

国家形式。
今天如何 来 评 价 马 克 思 与 黑 格 尔 的 思 想 分

歧？一方面我们需要承认马克思对官僚制批判中

具有合理内容，另一方面也需要承认他的批判中

包含着浪漫化的乌托邦成分。从我们的介绍可以

看出，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观察家，虽然他不是官

僚体系的“内部人”，却能够对官僚制做入木三分

的批判。这些批判比起黑格尔的学说有着更多的

经验内容和批判内涵。在这个回合，马克思无疑

胜出黑格尔很多。在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官僚

经常通过设租寻租追逐特殊利益，陷入腐败，损害

公共利益；不难看出权力者的任性和政府权力的

无限扩展对个人和公共自由的损害。与此同时，
各种荒诞的形式主义和神秘化也经常使官僚制陷

入可笑的境地。就对官僚制中实质的和形式的不

合理特征的批判而言，马克思是当之无愧的先驱，
他的思想对我们认识官僚制是不可多得的资源。

但另一个方面，就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分化、利
益分化以 及 行 政 权 力 的 调 节 作 用 的 功 能 解 释 而

言，就行政体系和官僚应有的品质和能力的规范

性解释而言，黑格尔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确实，
官僚制无论就其历史和现实而言都是不完美的，
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想象在我们今天所处的

复杂社会中可以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专业化

和职业化的官僚体系。就此意义上，我们又必须

认真对待黑格尔。
现代社会本质上是多元的、分化的和复杂的，

我们不能期待一个全知全能的中心，但同样不能

设想一个没有法律和国家，没有中介和制度的状

态。我们需要体认现代国家和官僚制的必要性，
同样，也要认真对待它的不完美性。黑格尔由于

其唯心主 义 哲 学 前 提 和 对 历 史 合 理 性 的 片 面 信

任，对于现代行政权和官僚制的滥权和自肥倾向

缺乏敏感性；而马克思从过于完美的理想出发，对
现代国家及其官僚制的必要性和现实韧性也缺少

客观的认识。从人类的经验看，行政权力及其官

僚制组织形式本身既非万恶之源，也非灵丹妙药。
官僚制不会简单地被取消，只能被驯服和限制，而
驯服和限制官僚制自我膨胀的方式只能通过扩大

社会自治和政治民主。在这个意义上，只有认真

地对待马克思的批判，黑格尔赋予官僚制的意图

和目标才能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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